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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马路窨井咬人 市政被判赔偿
济宁一市民骑车摔伤获赔3 . 5万元

煤气罐爆炸引发三层楼高大火
事发济南一煤气经营户，所幸无人员伤亡

本报济宁8月16日讯 (记者
晋森 通讯员 李静 ) 济宁市
民王某晚上回家时，所骑电动车
前轮掉入窨井内，王某摔倒在
地，导致鼻骨骨折，嘴唇被缝28
针。济宁市中区法院审理此案后
认为，市政部门存在管理责任缺
失应承担赔偿责任，近日，判处
济宁市市中区市政管理处赔偿
王某3 . 5万元。

2011年11月的一个晚上9时，
济宁市民王某像往常一样骑电动

车回家，当走到城区古槐路与红
星路交叉口时，因人行道上的井
盖缺失，王某所骑的电动车前轮
掉入井内，王某摔倒在地，导致
脸部大面积挫伤，鼻骨严重骨
折，下颌牙齿脱落两颗，上下嘴
唇缝了28针，所骑的电动车也被
摔坏。其随行的亲属拨打了110
和120。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电
话后赶到现场，用沙土将井填
平。王某经查询知道，此井所属
路段的管理者为济宁市市中区

市政管理处，王某的家属多次找
济宁市市中区市政管理处协商赔
偿事宜，但双方一直协商未果。王
某将济宁市市中区市政管理处告
上法庭。

济宁市市中区市政管理处表
示，王某在道路上骑电动车摔伤，
与市中区市政管理处无关。王某
作为正常的成年人，在骑电动车
时应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谨
慎行驶，遇到不平路面减速行驶。
本案作为单方交通事故，王某自

身应负事故责任。
法院一审认为，公民享有生

命健康权，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
害的，应当赔偿由此造成的各项
损失。王某行至受伤地点时，因济
宁市市中区市政管理处管理不
善，该道路中窨井盖缺失，导致王
某摔伤，因此济宁市市中区市政
管理处应承担民事责任，一审判
处赔偿王某医疗费、护理费以及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3 . 5
万余元。

本报济南8月16日讯 (记者
张亚楠 实习生 岳倩南 )

16日晚6点多，济南市中区后龙窝
庄一煤气商户发生煤气罐爆炸。
暂未有人员伤亡消息，事故原因
正在调查中。

16日晚6点多，轰然一声巨
响，把住在后龙窝庄一栋楼房里
的曹凯吓了一跳。没过几秒钟，又
是一声炸响。“连接响了四五声，
好像楼塌了一样。”曹凯看到爆炸
地点是距离自己住处不过200米
的一处房屋，爆炸引起的火焰把
三层楼高的树冠烧着了。曹凯赶
向爆炸地点，看到爆炸引发了三
层楼高的大火，火球蹿到大树树
冠上，树冠顶上的叶子都烧焦了。
三层楼的窗户玻璃都震没了，空

调外挂机也烧变了形。
7点20分许，记者来到后龙窝

庄爆炸地点，大火已经被扑灭。街
道上淌着水，一辆救护车在爆炸点
附近闪烁着灯光。街道上挤着围观
居民，民警把人群拦阻在爆炸点外
围。20多个煤气罐被消防人员从爆
炸地点清理出来，已经不同程度地
变形。居民称发生爆炸的一家是卖
煤气的。一居民说，“他家是卖煤气
的，刚买了辆面包车，不知道是不
是拉煤气罐用。听说是面包车不知
道什么原因烧了起来，引燃了煤气
罐，发生了爆炸。”

“王某的受伤与窨井井
盖缺失具有直接的因果关
系，因此对王某造成的损
失，市政部门作为管理人应
承担赔偿责任。”作为本案
的主审法官，济宁市市中
区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刘守
领表示，市政部门应承担
管理缺失的责任。根据现
场照片及其他证据能够认
定，导致王某摔伤的井确
系窨井，因为窨井属于济
宁市市中区市政管理处管
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 用 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的相关条款，济宁市市
中区市政管理处应承担民
事责任。

刘守领说，目前济宁
城区敞着口的各种井非常
危险，法院一方面要严厉
处理盗窃井盖的犯罪分
子，对于盗窃井盖数量较
多的人，不再以盗窃罪而
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
判处；另一方面也提醒有
管道井的相关部门，发现
井盖丢失后要及时补上，
及时处理这些安全隐患，
以避免因管理缺失而承担
相关责任。

格法官说法

市政部门承担

管理缺失责任

从爆炸地点清理出来的
煤气罐，外壳烧得已经变形。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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